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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花”绽放 — 上海浦东新区高水平改革开放新方案简评 

作者：吴晓雪丨王琳丨罗杰1 

引言 

2024 年 1 月 22 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浦东新区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2023–

2027 年）》（“2024 年方案”）。2024 年方案承袭《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浦东新区高水平改革开放打造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的意见》（“2021 年意见”）有关要求，提出 23 条具体措施，旨在重点领域和关

键环节改革上赋予浦东新区更大自主权，为促进浦东高水平改革开放、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提供

制度保障。 

近年来，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发达国家、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在招商引资领域的竞争愈发激烈，我

国在吸引和利用外资方面也面临诸多挑战。在如此形势下，2024 年方案不仅为浦东新区接下来四年的发展

方向提供了政策指引，更对提振市场信心、加强外资引入具备重要意义。我们特此推出本文，从外商投资视

角聚焦 2024 年方案中的主要政策和发展动向。 

一、方案概览 

作为 2021 年意见的改革试点实施方案，2024 年方案以浦东新区为重要试验田，包含了大量国家层面赋

权浦东新区先行先试的改革举措。例如，2024 年方案提出，浦东新区将在全国统一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基

础上，抓紧研究浦东新区放宽市场准入特别措施，进一步放开对外资准入的限制。 

2020 年出台的《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2020–2025 年）》（“深

圳方案”）对外开放的落脚点是改革，即“进一步完善公平开放的市场环境”，2023 年《支持北京深化国家

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建设工作方案》（“北京方案”）的落脚点是“推进服务业重点领域深化改革扩大

开放”，而上海浦东新区 2024 年方案最为显著突出的特点则是“对外开放”，探索外资市场准入体系、全球

金融配置、商品要素跨境流通的标准和制度，积极发展全球经济外循环。2024 年方案的总体要求提及，浦

东新区需要坚持开放合作、先行先试，率先推进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为全国制度型开放

探索经验；在 2024 年方案第一条浓墨重彩地要求加大规则标准等开放力度，打造制度型开放示范窗口；并

在方案的第二、三、四部分均着重强调了对外开放的相关政策。这些政策不仅指明了浦东未来进一步对外开

放的潜在领域，从更为深层的意义上，相关政策更有可能在试点改革一段时间后被采纳为全国性法律制度推

行，值得投资者关注。 

 
1 实习生王佳艺对本文的写作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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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24 年方案的突破性尝试 

2024 方案围绕“对外开放”，提出支持上海开展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推进科技、教育、金融、健

康医疗等多个现代服务业领域开放，促进上海市及浦东软件园等重点开放平台优化营商环境。鉴于方案所涉

的对外开放领域众多，本文将选择性地对部分开放领域进行重点分析，以期“管中窥豹”，了解浦东新区的

对外开放趋势。 

（一）电信服务领域 

2024 方案明确提出，浦东新区将探索有序放宽电信服务领域的外资准入限制。方案中暂未详细说

明浦东新区对于电信服务领域外资放开的业务领域和持股比例，相关细节有待具体方案的落地。 

从过往经验来看，工信部一般会在浦东新区的自贸区先行试验放开部分电信业务的外资股比限制，

并随后将试点经验推广到全国或经国务院批准的自由贸易试验区。通过试点突破、点面结合等方式，逐

步放宽和取消了部分外资准入限制措施。例如，2014 年 1 月 16 日，浦东新区自贸区开始试点增值电信

业务，放开了信息服务业务、互联网接入服务业务、在线数据处理与交易处理业务等业务领域的外资股

比限制，成为全国开放试点的先驱者。此后，工信部于 2020 年 5 月 9 日发出通知，明确将浦东新区自

贸区试点增值电信业务推广到全国 18 个经国务院批准的自由贸易试验区。类比此前的做法，我们相信

浦东新区将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开展新的电信服务业务外资开放试点，并将试点经验逐步向全国其他

地区推广。 

通过梳理目前我国电信服务领域的对外开放政策，与适用于港澳服务提供者的 CEPA 规定相比，浦

东自贸区在以下领域仍有待进一步对外开放： 

业务类型 
浦东新区自贸区规定 CEPA 规定 

外资持股限制 外资持股限制 

B11 互联网数据中心业务 IDC 不允许外商投资 ≤50% 

B12 内容分发网络业务 CDN 不允许外商投资 ≤50% 

B14 互联网接入服务业务 ISP 
除为上网用户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

外，其他 B14 业务不允许外商投资 

除为上网用户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

外，其他B14业务的外资持股≤50％ 

本次 2024 年方案为浦东新区进一步开放电信领域外商投资限制提供了政策基础。让我们拭目以待，

浦东自贸区是否将在上述目前仍受限的电信服务领域进一步放开外商投资限制，以及会否在其他限制

性领域（如应用商店外的其他 B25 信息服务业务）逐步弱化甚至放开外商投资限制。 

（二）医疗卫生服务 

与电信服务领域类似，2024 方案明确提出浦东新区将探索有序放宽医疗卫生服务领域的外资准入

限制，但也同样没有详细说明放开的具体举措和尺度。 

我国对于外商投资医疗服务领域的政策几经变迁，从最初的严格限制，到 2010 年底开始松动并逐

步放开，再到 2015 年起重新收紧，经历了来回起伏的摸索期。2014 年的《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

区外商独资医疗机构管理暂行办法》规定浦东新区自贸区允许外国投资者设立完全独资的医疗机构，包

括综合医院、专科医院和门诊部和诊所。例如，2015 年，日本的株式会社医食研于浦东新区的自贸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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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资持股设立了上海永远幸妇科医院有限公司。然而，《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2015 年修订）》和 2015

年《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重新将外商投资医疗机构列入了限制类

项目，仅限于合资、合作。这意味着上海自贸区先行试点的外资独资医疗机构政策于 2015 年后不再有

效，除了当时现存已经获批的外商独资医疗机构得以继续运营外，新设立的外资医疗机构回归《中外合

资、合作医疗机构管理暂行办法》关于中方股权比例不得低于 30%的限制。 

与外国投资者相比，根据 CEPA 规定，香港澳门服务提供者可以在中国内地独资设立医疗机构。北

京方案也指明，将支持符合条件的外籍及港澳台医生在京开设诊所。浦东新区（包括自贸区）是否会突

破外商投资医疗机构的持股比例上限，或是参照北京方案先行放开诊所的外商投资限制，仍有待具体规

定的出台。 

（三）数据出境政策 

随着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关于个人信息出境的三大合规机制 — 安全评估、认证、标准合同的

全面落地，数据出境已成为我国企业的业务新常态。 

对于数据出境，浦东新区目前已走在全国前列，率先探索建立合法安全便利的数据跨境流动机制。

2023 年 11 月 26 日，国务院发布《全面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推进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高

水平制度型开放总体方案》（“自贸区方案”）规定，按照数据分类分级保护制度，支持上海自贸试验区

率先制定重要数据目录，指导数据处理者开展数据出境风险自评估，提升数据跨境流动便利性。2024 年

1 月 19 日，《临港新片区数据跨境流动分类分级管理办法（试行）》（“临港新区数据出境办法”）发布，

将跨境数据从高到低依次分为核心数据、重要数据、一般数据 3 个级别。其中，核心数据禁止跨境，重

要数据可通过临港新片区数据跨境服务中心进行申报材料初验后，向市委网信办申报数据出境安全评

估，而一般数据在满足相关管理要求下则可自由流动。 

与自贸区方案和临港新区数据出境办法协同配合，2024 年方案指出，浦东新区将探索数据资产管

理、数字身份国际认证等，推动数字贸易交付和结算便利化，支持自贸区临港新片区探索建立安全便利

的数据流动机制，允许在符合法律法规要求、确保安全前提下提升数据跨境流动的便利性。上海市副市

长华源在 2024 年方案解读新闻发布会上指出，浦东新区围绕破解企业数据跨境流动面临的体制机制障

碍，正在选取一些重点领域，研究细化数据分类分级管理相关规范标准与操作的流程。 

深圳方案聚焦于大陆与粤港澳大湾区范围内的数据流通，北京方案侧重于政府管制、国际规则构

建，相比之下，浦东新区的 2024 年方案则更多强调与国际接轨，提升数据跨境流动的便利性。结合浦

东新区已有的数据出境相关规定及 2024 年方案，我们预计浦东新区未来数据出境的监管趋势将是在对

数据分类分级管理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数据出境的便利性，加强数据的跨国流动和国际贸易。 

（四）跨境金融资管 

2024 年方案明确，要推进金融双向开放，探索资本项目可兑换的实施路径；做好本外币一体化资

金池试点相关工作，提高跨国企业集团跨境收付便利度；支持资产管理行业依法合规畅通境内外资金

投资渠道，在资金来源、投资方式、资金运营等方面优化业务模式。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王信在 2024 年方案解读新闻发布会上指出，人民银行将持续加大对浦东

新区的外汇便利化政策和服务供给，以新型国际贸易、跨境金融服务等为重点，扩大临港新片区跨境贸

易高水平开放外汇管理改革试点政策受益面。 

在此之前，《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总体方案》（“临港新区方案”）和自贸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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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提出类似政策，要求探索本外币一体化、资本自由流入流出和自由兑换以及便利金融机构开展跨境资

产管理。2024 年方案与临港新区方案和自贸区方案一脉相承，总体趋势是在浦东新区进一步放开跨境

金融监管限制，扩大外汇监管方面的对外开放。 

（五）政府职能转变 

与对外开放政策相配套，2024 年方案也在第五部分着重提及政府需要深化职能转变以激发各类经

营主体的活力。例如浦东新区政府需要全面实行基于企业信用的行政许可告知承诺制改革，并深化投

资项目审批制度改革，提升投资审批服务便利化。 

与之对应，我们建议投资者同步关注《浦东新区管理措施五年规划（2023–2027 年）》（“管理措施

五年规划”），其中涉及浦东新区政府管理措施项目有 52 项，与市场主体经营息息相关。例如，浦东新

区政府于 2024 年 2 月 4 日印发了《浦东新区深化企业经营范围登记改革若干规定》，极大地简化了企

业经营范围的登记，将经营范围区分为登记的经营范围和自主展示的经营范围。企业仅需将许可经营项

目及主营项目向登记机关申请经营范围登记，其他经营项目由企业通过线上平台自主展示。若仅涉及自

主展示的经营范围变动的，企业通过线上系统自主调整即可，无需向登记机关申请变更登记。同时，企

业超越经营范围开展非许可类经营活动的，登记机关不予处罚。 

结合 2024 年方案及管理措施五年规划，浦东新区的对外开放政策不仅通过进一步开放投资领域吸

引外资，更注重通过政府职能转变和提升来保障企业的稳定运营，以期留住优质外资。 

小结 

浦东新区的 2024 年方案强调对外开放的政策逻辑均“有迹可循”，是在过往政策基础上提出的进一步

对外开放的要求，体现了我国对于改革开放的坚定初心和对外商投资的欢迎态度。鉴于浦东新区作为国家制

度试验田的功能定位，其试点制度可能后续推广至其他地区，我们建议投资者密切关注浦东新区后续落地的

具体政策和最新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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